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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03）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上市規上市規上市規

則則則則」）第 13.09 條而作出。  

 

中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局（「董事局董事局董事局董事局」）欣

然 宣 佈 ，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九 日 ， 本 公 司 與 中 石 油 昆 崙 天 然 氣 利 用 有 限 公 司

（「中石油昆崙中石油昆崙中石油昆崙中石油昆崙利用利用利用利用」）訂立一份天然氣利用項目之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合作框合作框合作框

架協議架協議架協議架協議」 ） ， 據 此 ， 本 公 司 與 中 石 油 昆 崙 利 用 同 意 攜 手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發展天然氣業務。  

 

雙方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將進一步簽訂合資經營合同成立合資公司以經營

天然氣業務。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並於需要時作出相應披露。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作出。  

 

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本公司與中石油昆崙利用訂立一份

合作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與中石油昆崙利用同意與對方攜手合作，在雙方

一致認為在有必要且具備條件的不同中國城市或地區開發天然氣利用業務。  

 

雙方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並於經營天然氣業務為目的的具體項目成熟後，

將進一步簽訂合資經營合同以成立合資公司。每間合資公司的注冊資金將根據

各別具體項目的資本需要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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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昆崙利用是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HK.0857))

的全資子公司（「中石油中石油中石油中石油股份股份股份股份」），中石油昆崙利用將根據中石油股份的相關

規定和程序，負責保障落實各合資公司的氣源單列計劃指標，以及將負責在相

關中石油股份輸氣管道分輸站的開口對接。中石油昆崙利用更會負責利用中石

油股份的整體優勢，積極為合資公司提供相關的政策支持。  

 

本公司將利用本公司之市場經驗和地方資源，在合資公司開辦過程中負責獲取

地方政府相關批複手續。  

 
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理由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理由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理由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理由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主要從事天然氣投資及能源相關業務。本

集團已在全中國 8 個不同的省份投資成立 45 個燃氣項目，位於的城市包括西

寧、醴陵、南京、揚州、南通、泰州及潮州等。  

 

本集團經過多年發展，已成為一家綜合的天然氣公司，業務及經營包括城市燃

氣管網和設施的設計及建設、技術支援、燃氣銷售和分銷、城市燃氣管理、汽

車改裝燃氣應用、天然氣加氣站，及已擁有兩坐位於西寧市的液化天然氣廠。  

 

中石油昆崙利用負責代表中石油股份在中國開展天然氣利用業務，並已在中國

20 多個省區的 70 多座城市開展了天然氣業務。  

 

簽訂合作框架協議，讓本公司及中石油昆崙利用能互相合作以開發、加強及擴

大雙方於中國有關天然氣利用業務的市場佔有率。董事局認為簽訂合作框架協

議能加強本集團之市場位置，並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本公司及中石油昆崙利用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將進一步簽訂合資經營合同

以規管他們各自於各合資公司的責任。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並於需要時作

出相應披露。  

 
 

承董事局命  

中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中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中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中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婉縈陳婉縈陳婉縈陳婉縈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許鉄良先生（主席及行政總

裁）、曲國華先生及張成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雲龍先生、史

訓知先生、彭龍先生及王廣田先生。 

 

*僅供識別 

 


